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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1202120212021】】】】0338033803380338 号号号号    

    

关于对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有关 

《股权转让协议》事项的问询函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0 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涉及诉讼的说明公

告》称，控股股东花王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王集团

或控股股东）于 2015 年 4 月与陈柳瑛、孙博真（以下合称受让方）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花王集团同意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 6.68%的原始股，转让价格为 5,010 万元，受让方所持有

的该部分股权由花王集团代持。2019 年 10 月与陈柳瑛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二）》，要求花王集团以 11,022 万元回购公司部分原始股，

占公司上市发行前总股本的 3%。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6.1

条等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及相关方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一一一、、、、关于关于关于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一一一一）》）》）》）》    

公告显示，花王集团于 2015 年 4月与受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一)》，受让方所持有的公司 6.68%的原始股由花王集团代持。

《股权转让协议（一）》中同时约定了回购条款：若公司成功上市，

受让方可在上市一年后以不低于 12.5/股的价格要求花王集团回购

相应股本；若公司未能如期上市，受让方有权以 10 元/股的价格要

求花王集团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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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花王集团和受让方核实并补充说明，签订上述协议的原因、

资金用途、回购价格的确定依据。 

2.公司于 2016 年 8 月上市，《股权转让协议（一）》于 2015 年

4 月签订。请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并补充披露：（1）

是否在招股说明书或其他相关材料中披露上述信息，如是，请说明

披露的具体时间、方式、范围；如否，请说明原因和主要责任人；

（2）签订上述协议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3）签订上述协议对公司股权结构等方面的影

响。 

3.请公司发行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发行人律师北

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核实并补充披露：（1）前期是否知悉上述协议

签订事项及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知悉的时间、方式、范围等；

（2）在公司发行上市期间是否勤勉尽责、履行了必要的核查义务，

相关尽职调查程序是否全面、合规。 

二二二二、、、、关于关于关于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二二二二）》）》）》）》    

公告显示，2019 年 10 月，陈柳瑛通过书面方式提出回购要求，

并与花王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二）》，要求花王集团以 11,022

万元人民币回购公司部分原始股，占公司上市发行前总股本的 3%。 

4.请花王集团和受让方核实并补充说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二）》的原因及回购款项 11,022 万元的定价依据。 

5.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35 条和《股票上市规

则》第 11.9.1 条、第 11.9.7 条等规定，请相关方补充披露：（1）

请控股股东花王集团和实际控制人肖国强自查并说明，签订上述协议时是否及

时向上市公司履行报告义务；（2）请公司董事会自查并核实，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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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知悉上述协议签订事项及具体情况；（3）请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自查并核实在上述事项中，是否勤勉尽责，是否确保

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6.公告显示，陈柳瑛就《股权转让协议（二）》约定的余款部分

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公司和花王集团核实并说明上

述诉讼的进展以及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请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说明将采取何种措施解决上述事项。 

三、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冻结及涉诉情况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冻结及涉诉情况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冻结及涉诉情况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冻结及涉诉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

公告》显示，花王集团累计被冻结的股份占其所持股份的 97.96%，

共有 12.24亿元债务存在逾期情况，其中4.41亿元为股票质押借款，

7.83 亿元为涉及诉讼债务。此外，花王集团的股份已全部质押。 

7.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控股股东目前所涉及的各类诉

讼及其进展，并审慎评估上述诉讼对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2）控

股股东被质押、冻结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有被采取强制措施的风险；

（3）请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说明化解质押、冻结风险以及偿还各

项债务的措施。  

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对照《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定，完善自身

行为规范，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不得滥用

权力，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占上市公司利益。请你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认真学习相关规则，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质押、冻结

风险，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

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2021 年

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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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28 日之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